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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科（技能） 

竞赛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师政教学〔2016〕194 号 

 

学科（技能）竞赛（以下简称竞赛）是在紧密结合课堂教

学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以竞赛的方法，激发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和独立工作的能力，通过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的系列化活动，是学生创新

思维、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培养的重要途径。为促进

竞赛体系的合理构建与竞赛工作的有效管理，鼓励广大师生积

极参与竞赛，强化竞赛在我校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

促进作用，推动实践课程教学改革和实验室建设工作，形成学

习、合作、竞争、向上的良好校园文化氛围，特制定本办法。 

一、竞赛范围和分类 

学校支持国家政府部门、省级（含）以上教育主管部门、

教育部各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及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影响范

围广、社会认可度高、水平高的大学生课外竞赛活动；鼓励学

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部）结合专业人才培养需要，组织校

内或院内竞赛活动。 

学校根据竞赛主办单位、竞赛水平和影响力，将学生参加

的竞赛活动分四类进行管理（详见附件 1）：一类竞赛包括由教

育部等国家政府部门或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高水平、常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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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二类竞赛包括由教育部司局、教育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各学科类专业指导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影响范围广、常

设性竞赛；三类竞赛包括一、二类竞赛的赛区赛（或省级赛）

和自治区教育厅、全国性学术团体主办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常设

性竞赛；四类竞赛包括学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部）组织的

校内竞赛。 

二、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教务处主要负责校级及以上竞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院级

竞赛主要由承办学院（部）负责。对于校级及以上竞赛，根据

竞赛特点，由教务处承办或指定一个或多个学院（部门）承办，

教务处、各学院（部门）和竞赛承办负责人的具体工作职责为： 

（一）教务处工作职责 

教务处负责竞赛工作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主要职责是：制

定与落实竞赛管理办法；收集、公布各类竞赛的信息；负责协

调竞赛相关部门工作；审核、划拨竞赛经费; 汇总、归档竞赛

获奖材料；组织校级竞赛筹备、评审等工作；审核和执行竞赛

奖励。 

（二）学院（部门）工作职责 

承办学院（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成立相应的竞赛工作机

构，指定专人作为竞赛承办负责人；广泛发动、鼓励和组织学

生参与竞赛活动；配备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组织竞赛前的辅

导和培训，并作好赛中指导工作；为学生参加竞赛提供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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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场地和耗材；做好参赛时的后勤保障工作；积极进

行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竞赛指导质量。 

（三）竞赛承办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竞赛承办负责人由竞赛承办学院（部门）指定，其主要职

责是：组织指导教师认真研究竞赛训练方案，制定培训计划，

确定培训内容，选拔参赛学生，组织与实施竞赛过程中各环节

的工作。竞赛承办负责人应根据竞赛要求制定竞赛实施方案，

经承办学院（部门）领导批准盖章后，于方案实施前一周报送

教务处审批。竞赛实施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近几年获奖及成绩变化情况，国内（外）竞赛形式分析，

我校所处位置，我校组织工作的经验及不足等； 

2. 参加本届竞赛的预期目标； 

3. 指导教师基本情况，在竞赛工作中的分工说明； 

4. 竞赛活动组织实施计划，包括赛前准备阶段及竞赛期间

工作安排（附明确的培训时间、地点、培训教师分配情况、设

备设施、技术路线等）； 

5. 申请经费额度，各开支项目及金额，计算依据或方法。 

竞赛工作结束后，竞赛承办负责人要对竞赛工作进行总结，

并将竞赛获奖名单、获奖证书扫描件及竞赛相关图文资料报送

至教务处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办公室归档。 

三、竞赛参赛对象 

竞赛的参赛对象为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鼓励不同专业、

年级的学生交叉组队，形成知识全面、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

竞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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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经费管理 

（一）为确保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每年安排一定额

度的专项经费，由教务处负责统筹管理，资助校级及以上的竞

赛活动。竞赛经费的使用坚持节约和专款专用的原则，重点支

持级别高、水平高、影响范围广的竞赛，同时兼顾学科和专业

的均衡发展。 

（二）竞赛承办学院（部）应做好竞赛经费预算工作，经

教务处审批后予以实施。竞赛经费应根据经费预算，在合理范

围内实行实报实销制，由组织者凭有效票据经教务处审核后到

财务处报销。如果经费超出原预算额度，须经教务处再次审批，

视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追加经费额度。 

（三）竞赛经费使用范围和标准 

竞赛经费用于竞赛所需的宣传费、培训费、指导费、报名

费、元器件消耗费、资料购置费、实物材料制作费、专家评审

费、竞赛期间参赛学生和带队教师的补贴和交通差旅费、竞赛

承办负责人补贴等。 

1. 竞赛差旅费 

（1）交通费：到外地参加竞赛的学生，从当晚 8 时至次日

7 时乘车 6 小时以上的，或连续乘坐火车超过 12 小时的，可购

硬卧票，其他情况按径直往返的火车硬座或巴士标准报销路费。

出发地与目的地间有径直往返的火车，如无特殊情况，学生原

则上不得搭乘高铁或动车。带队、指导教师的交通费用按《广

西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为学生安全考虑，外出参

赛的带队、指导教师原则上应与学生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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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宿费：由竞赛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的，经教务处同

意，参赛师生凭住宿票据按实报销；竞赛组委会未统一安排住

宿的，学生、带队教师、指导教师的住宿费用标准按《广西师

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为学生安全考虑和方便赛前指

导，带队、指导教师原则上应与学生就近住宿。 

（3）补助：学生及其带队、指导教师到外地参加省级及以

上竞赛的伙食补助、公杂费按《广西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

执行。 

2. 竞赛培训费 

（1）三类以上竞赛，参赛人数达 30 人以上且需进行赛前

集中培训的，承办学院（部）（可由多个学院（部）联合承办。

为达到最佳培训效果，同一竞赛原则上不支持不同学院（部）

各自单独设置培训）须制订详细培训计划，包括培训教师名单、

培训人数、培训内容、详细培训时间、地点及课时总量核算情

况，在集中培训前一周交教务处审批备案，培训时间安排应遵

循不影响正常教学活动的原则，尽量安排在节假日进行，教务

处按照 30 元/学时的标准发放课酬。 

（2）学生以小组方式参与竞赛（如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广西高校计算机应用大赛等）且学校或学院（部）未安

排集中培训的，指导教师（参赛报名资料中明确的指导教师）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辅导，并进入最高级别总决赛的小组，按一

类竞赛 500 元/组、二类竞赛 300 元/组、三类竞赛 200 元/组的

标准发放指导费。为确保指导教师有充足的精力指导参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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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参赛质量，每个指导教师在同一竞赛中指导的竞赛组一般

不超过 2 个，超出部分不发放指导费。 

（3）学生以个人方式参与竞赛（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个人赛等）且学校或学院（部）未

安排集中培训授课的，指导教师（参赛报名资料中明确的指导

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辅导，并进入最高级别总决赛的，按

一类竞赛 100 元/人、二类竞赛 50 元/人、三类竞赛 25 元/人的

标准发放指导费。同一指导教师在同一届个人赛中的指导人数

不应超过 10 人，超出部分不发放指导费。 

（4）已获得集中培训费用的竞赛，不再单独发放指导费。 

（5）四类竞赛的命题、评审、监考教师及其他组织人员按

照经费预算适当发放劳务费。 

3. 竞赛承办负责人补贴 

四类竞赛：15 学时；三类及以上竞赛：30 学时。按照 30

元/学时的标准发放补贴。 

4. “挑战杯”相关竞赛活动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经费由校

团委负责支持。 

5. 鉴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业的特殊性，为了进一

步增强试点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对其参加的

学科竞赛可适当放宽对竞赛项目主办单位和影响力的要求，并

设立专项给予合理的竞赛经费支持。 

6. 除学校资助外，鼓励学院（部门）配套经费支持竞赛，

欢迎企事业单位为竞赛提供赞助经费。经竞赛主办单位同意，

提供资助的企事业单位可获得竞赛冠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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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奖励 

学校对参加学科竞赛并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的学生及其指导

教师分别进行奖励。具体规定如下： 

（一）教师奖励 

竞赛获奖指导教师的奖励按照《广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

作奖励办法》执行。 

（二）学生奖励 

竞赛获奖学生可以申请创新学分奖励，创新学分奖励标准

见附件 2。在同一比赛中，以个人或小组赛积分合计形式获得

的团体奖励不得重复申请竞赛获奖。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 2013

年《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科（技能）竞赛管理办

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1. 广西师范大学竞赛分类一览表 

          2. 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科（技能） 

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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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师范大学竞赛分类一览表 

（竞赛分类及项目选择由教务处根据需要不定期进行调整） 
 

1. 一类竞赛（20 项） 
竞赛项目 主办单位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信息产业部人事司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青团中央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全国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教务处长联席会议 
“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

能创新大赛 教育部、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教育部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21 世纪杯”英语演讲大赛 中国日报社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桃李杯”舞蹈比赛 文化部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教育部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文科

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商务部、无锡市人民政府 

世界啦啦操锦标赛 国际啦啦操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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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类竞赛（21 项） 
竞赛项目 主办单位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中国数学会 

全国高等院校化学专业师范生教学素质大赛 
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

委员会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大学生与研究生物理教学技能展评暨自制教

具与设计实验展评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 

“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专业委员会 

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

心 

全国啦啦操锦标赛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 中国大学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中国大学体育协会、中国大学生田径协会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田径运动会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学校体育协会 

全国高师学生英语教师职业技能大赛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协作组、国家基础教育

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RoboCup 中国委

员会、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亚洲设计学年奖 亚洲城市与建筑联盟与亚洲设计学年奖组委会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分指导委员会 

全国设计大师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职

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药工程杯”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中国翻译协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全国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联盟 

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管学科组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国家统计局教育培训中心、中国统计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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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类竞赛 

竞赛项目 主办单位 

华南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中国地理学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西高校大学生英语戏剧节 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校园戏剧节 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西戏剧家协会 

“锦湖韩亚杯”中国大学生韩国语演讲大赛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韩友好协会、韩中友好

协会 

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化工类论文及设计竞赛 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 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高校计算机应用大赛 自治区教育厅 

全区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大学生运动会 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团区委 

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POCIB) 
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 

广西网络安全技术大赛 
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自治区工信委、自治区

教育厅、自治区公安厅网安总队 

一、二类竞赛的赛区赛（或省级赛）  

 

4. 四类竞赛 

学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部）组织的校内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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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科（技能） 

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创新学分） 

 

 一类竞赛 二类竞赛 三类竞赛 

一等奖 5  3  2 

二等奖 4  2 — 

三等奖 3 — — 

 

注：1. 以个人和小组（5 人以内）形式参赛，奖励学分按上述标准执行；

以团体形式参赛，所有成员的奖励学分按上述标准减半执行。学生

获得的创新学分，可转换任意选修课的学分。同一竞赛成绩获多级

奖励，只计算最高级别奖励，不予累加。转换的创新学分累计不得

超过 6 学分。 

2. 设置特等奖的比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按照本表中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奖执行。 

3. 体育类比赛金牌、银牌、铜牌（或第 1、2、3 名）按照本表中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执行。 

 

 
 


